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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第276号建议的答复

黄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机构改革工作的建议》的意见建议已交我办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石办发〔2011〕25号）文件精神，全县乡镇机关统一设置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治安维稳综合治理办公室四个内设机构。乡镇所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财政所、村级会计服务中心七个事业单位。

全县乡镇核定行政编制120名，其中长湖镇、圭山镇、西街口镇、大可乡各核定行政编制30名。保留鹿阜街道办事处原合并乡镇的行政编制，报市委编办审核确认后，暂纳入县级行政编制使用，但仍统计在乡镇行政编制总量内。
全县乡镇事业编制维持现有总量不变，共核定197名，其中：长湖镇、西街口镇、大可乡各核定事业编制48名（含财政所5名、社会保障3名、计划生育服务3名、统计2名），圭山镇核定事业编制53名（含财政所5名、社会保障3名、计划生育服务3名、统计2名）。保留鹿阜街道办事处原合并乡镇的事业编制，报市委编办审核确认后，纳入县级事业编制使用。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委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石发〔2019〕1号）、《昆明市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的通知》（昆改发〔2019〕1号）精神，我县在这次深化乡镇（街道）机构改革中，统筹兼顾，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基层说了算。 

（一）关于机构设置

1.全市乡镇（街道）机关内设机构统一设置：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基层党建办公室、社会建设办公室、社会治安维稳综合治理办公室共5个机构；为加强扶贫工作，除鹿阜街道外，在经济发展办公室加挂了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在此基础上，人口超过10万人的鹿阜街道，根据需要增设了城乡统筹办公室（加挂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

2.乡镇设置的事业单位不超过7个，实行“6＋1”模式，全市统一设置：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为民服务中心、财政所。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地实际自主设置1个事业单位。在听取乡镇意见的基础上，我县增设了村级会计服务中心。

3.街道设置的事业单位不超过7个，实行“5＋2”模式，全市统一设置：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为民服务中心、综合执法队。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地实际自主设置2个事业单位。在听取街道意见的基础上，我县增设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村级会计服务中心。

另外，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9〕12号）文件精神及要求，乡镇（街道）要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需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2名左右。经与乡镇街道和退役军人部门协商，采取在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加挂牌子的办法解决，并适当调增人员，确保从事退役军人服务专（兼）职人员不少于2名。
（二）关于人员编制
全县乡镇各项编制总量维持不变。3个街道各增加事业编制2名，共6名（统计站划转街道管理）。

全县4个乡镇共核定行政编制120名，长湖镇、圭山镇、西街口镇、大可乡各30名。3个街道共核定行政编制91名（其中：鹿阜街道34名,石林街道29名,板桥街道28名）。此次深化乡镇（街道）机构改革不再核定街道机关工勤人员编制，原有在职机关工勤人员通过自然减员和交流等方式逐步消化。
全县4个乡镇共核定事业编制182名，其中长湖镇、西街口镇、大可乡各45名，圭山镇47名（减少3名）。3个街道共核定事业编制130名，其中鹿阜街道48名，石林街道42名，板桥街道40名（增加3名）。各中心（队、所）编制核定，均由乡镇（街道）根据自身工作情况自主设置调配，在可调整范围内最大程度尊重乡镇（街道）事业单位编制配置意见，我办在不突破编制总量的前提下进行指导。
（三）长湖镇编制人员情况

根据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委办公室、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石办发〔2011〕73号）文件精神，长湖镇核定行政编制30名、事业编制48名。2017年根据《石林彝族自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石编〔2017〕7号）文件精神，不再保留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机构及牌子，原核定3名编制调整到长湖镇卫生院。因此，长湖镇事业编制由48名减为45名。
在2019年机构改革中，长湖镇机构设置全县统一，行政事业编制总量维持不变。目前，长湖镇2019年预留三支一扶编制2名后事业编制空编1名。本次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职能职责、机构设置、编制核定进行优化调整，对现有人员只实行分流安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明纪律切实保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进行的通知》（中办发电〔2018〕11号）精神，在机构改革结束之前，暂停人员调动事项办理。待解冻后乡镇可以通过人员调动来对乡镇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促进乡镇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今后我们将与乡镇保持密切的联系，多听取基层意见，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县机构改革工作相关要求，积极配合乡镇优化机构配置，充实乡镇人手力量。

最后，衷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机构编制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希望今后一如既往地对我们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做好我县机构编制工作出谋划策。

（联系人：李峰    联系电话：67792115 ）

               中共石林彝族自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8月5日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委组织部、县目督办                                       
　中共石林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8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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